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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工信局、高新区经发局：

现将《福州市优秀软件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评选办

法》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年 6月 1日

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
榕工信软件〔2021〕20号

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福州市
优秀软件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

评选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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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福州市优秀软件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市政府《关于促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发展五

条措施》（榕政综〔2018〕372 号）精神，为推动我市中国软件

特色名城创建工作，促进我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转型升级和

快速发展，做大、做强、做优我市数字经济，培育一批优秀软件

名品，进军国内外软件市场，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福州市优秀软件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每年评

选一次，每次评选 10 件，奖励由我市企业自主研发，具有技术优

势和良好市场推广前景的软件产品及应用解决方案。

第三条 每家企业每年度最多申报 2件；往年获评福州市优

秀软件产品的不得再次参评。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四条 参评企业基本要求：

（一）工商注册地、税务登记地均在我市行政辖区内，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

（二）企业信用良好，无违法违规行为，按规定报送统计数

据，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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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营业务根据工信部软件业务分类要求包括：软件产

品类、信息技术服务类、嵌入式系统软件类。主要为软硬件开发、

信息技术服务、动漫游戏设计、信息系统集成、信息平台运营、

数据分析处理、集成电路设计等。

第五条 优秀软件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申报类型：

（一）优秀软件产品

自主研发，技术水平先进，具备拥有较大用户群和市场销售

量的产品可接受申报，优先支持 IC 设计、大数据、物联网、人工

智能、区块链、工业软件、网络安全等领域的产品，上一年度销

售额在 1000 万元以上，择优纳入名单；

（二）优秀应用解决方案

在政府、行业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各类应用中得到实际应

用的解决方案，上一年度销售额在 2000 万元以上，根据用户规模、

经济效益等指标择优纳入名单。

第六条 申报福州市优秀软件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需

提供以下材料：

1.申报优秀软件产品类的应提供：

（1）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复印件；

（2）承诺书；

（3）福州市优秀软件产品评选申报表；

（4）产品研制报告、技术报告或其它技术文档，技术文档，

主要说明该软件的功能、性能和运行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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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用户操作手册或使用说明书，主要说明该软件的用途；

（6）产品测试大纲、测试报告或有关技术、质量检测证书。

（7）软件产品实际应用的 3 家用户意见（仅面向 C端的软件

产品不需要提供）；

（8）上一年度销售收入列表；

（9）企业年度财务报表。

2. 申报优秀应用解决方案类的应提供：

（1）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复印件；

（2）承诺书；

（3）“福州市优秀应用解决方案”申报表;

（4）提交应用解决方案说明书，包括但不限于：

一是综述（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实施路径）；

二是创新点及与行业其他方案的比较优势；

三是应用推广前景与社会、经济效益；

四是实施保障措施等。

（5）上一年度销售收入列表；

（6）企业年度财务报表。

第七条 市工信局、市财政局根据本《办法》第五条规定，发

布福州市优秀软件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申报指南，申报单位

根据申报指南要求编制申报材料并按照属地原则向所在县（市）

区工信（经发）局、财政局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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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县（市）区工信（经发）局、财政局应根据本办法和

当年福州市优秀软件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申报指南要求对申

报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符合申报基本条件的经汇总后

正式行文报送市工信局、市财政局。

第三章 评审及发布

第九条 市工信局根据本办法及当年申报指南的要求，对各县

（市）区推荐上报的优秀软件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申报材料

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核审。

第十条 符合初审条件的，由市工信局按规范程序委托会计师

事务所对申报产品的经济指标进行审核确认。

第十一条 符合专项审计经济指标的申报产品，由市工信局组

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标准为百分制，其中技术分 70 分，市场分

30 分。技术分包含：企业综合实力 10 分，产品市场占有情况 10

分，产品的技术水平 25 分，产品创新水平和获奖情况 25 分。市

场分主要指产品市场推广前景（其中基础得分 20 分，软件产品销

售额每增加 200 万元加 1分，应用解决方案销售额每增加 400 万

元加 1分）。市场分由第三方审计机构获得，技术分由专家评审

获取，并出具专家评审意见。

第十二条 福州市优秀软件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入选名

单经在福州工信局门户网站上公示 7天内无异议的，正式向社会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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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获评福州市优秀软件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

在政府及各部门（含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中优

先推广应用，给予首购政策支持。还将根据《关于促进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发展五条措施》（榕政综〔2018〕372 号）精神给予

奖励。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解释，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